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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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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环保装备（产品）评价技术要求 空气净化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效能空气净化器综合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试验方法、计算方法、评价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为（50～800）m
3
/h 的空气净化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 

——为工业、医疗、车辆、治理等专业用途设计及腐蚀性、爆炸性等特殊环境使用的空气净化器； 

——仅采用离子发生技术的空气净化类产品； 

——风道式空气净化装置、新风机等类似的空气净化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214.1—2000 声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１部分：发射 

GB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2部分：抗扰度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气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4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气的安全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 

GB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二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T 18801—2015 空气净化器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21551.3—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ANSI/AHAM AC—1—2013 Method for Measuring Performance of Portable Household Electric Room 

Air Cleaners （家用便携式电动空气净化器性能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空气净化器 air cleaner 

使室内空气经过净化部件实现空气循环净化，具备去除颗粒物能力，可以具备去除气态污染物、微

生物等能力的电器设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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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空气净化器  high energy efficiency air cleaner 

技术性能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领先、环保性能优越和运行安全可靠的空气净化器。 

3.3 

额定状态 rated condition 

空气净化器标称的净化能力对应的工作状态。 

3.4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clean air delivery rate of particle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针对颗粒物净化能力的参数，表示空气净化器提供的

洁净空气的速率，用CADR表示。 

3.5 

室内细颗粒物（PM2.5） indoor fine particle (PM2.5) 

由室外环境大气引入和室内源产生的室内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μm的颗粒

物的总称（简称PM2.5）。 

3.6 

PM2.5洁净空气量 clean air delivery rate of PM2.5（PM2.5 CADR） 

空气净化器对室内细颗粒物PM2.5（以香烟烟雾为特征污染物、测试粒径为0.1μm~2.5μm）净化性能

的参数。表示空气净化器提供无PM2.5污染的洁净空气的速率，用PM2.5 CADR表示。 

3.7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of gaseous pollutants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在经过推算的等效测试时间运行后，针对气态污染物

的净化能力的参数，表示空气净化器在标称的适用面积工况下运行1小时后，对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

用字母Q表示。 

3.8 

待机功率 standby power 

空气净化器接通电源，等待启动工作指令（按键、遥控、传感器等）期间的功率消耗，用P0表示。 

3.9 

净化输入功率 input power of purification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下提供颗粒物洁净空气量时所需的输入功率，用字母P表示。 

注1：包括电机、静电高压发生器、离子发生器、控制和驱动电路等部分及其他不可单独关闭功能的用电部件的输

入功率。 

注2：不包括空气净化器具备的可分离的其他功能，只考虑实现颗粒物净化能力所需消耗的输入功率。 

3.10 

能效比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下所提供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与输入功率的比值，用EER表示。 

3.11 

能效比衰减率 energy efficiency deca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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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经过加载一定量测试用颗粒物后，通过测试其能效比

的变化，计算得到的表征空气净化器能效比衰减的参数，用EEDR表示。 

3.12 

适用面积 effective room size 

空气净化器在规定的条件下，以空气净化器明示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为依据，经推算得出能够满足

对颗粒物净化要求所适用的最大室内面积，用字母S表示。 

3.13 

 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  filter replacement and maintenance cycle 

空气净化器在额定状态和规定的加速老化试验条件下运行，经测试得到的污染物加载周期，所计算

得出空气净化器相应净化部件需要更换或清洁的时间，用周表示。 

4 评价要求 

4.1  高效能空气净化器评价基本要求 

4.1.1  空气净化器生产制造企业应满足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

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 

4.1.2  空气净化器外观质量不应有指纹、划痕、气泡和缩孔等缺陷；主要部件应使用安全、无毒无害、

无异味、不造成二次污染的材料制作，并坚固耐用。 

4.1.3  空气净化器的电子零部件应选用安全可靠部件，电气安全性、臭氧产生浓度、紫外线辐射符合

GB 4706.1、GB 4706.45 的规定。 

4.1.4  空气净化器的 TVOC 产生浓度、PM10 产生浓度应符合 GB 21551.3—2010 的规定。 

4.1.5  空气净化器的电磁兼容要求应符合 GB 4343.1—2009、GB 4343.2—2009 的规定。 

4.1.6  空气净化器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 GB/T 26572—2011 以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

理办法》的规定。 

4.1.7  空气净化器的性能特征标识作为器具的使用说明，应符合 GB 5296.2—2008 的规定。 

4.2  高效能空气净化器评价指标要求 

高效能空气净化器的技术性能、能源效率、环境保护、运行安全可靠性等综合评价指标应符合本标

准的表 1 要求。 

 

表 1 高效能空气净化器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和要求 

1 技术性能指标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实测值应不小于标称值 

PM2.5 洁净空气量 

（标称具备功能时） 
实测值应不小于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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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和要求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 

（标称具备功能时） 
≥80% 

除菌率 

（标称具备功能时） 
≥99% 

2 能源效率指标 

待机功率 ≤2.0W 

能效比 ≥8.00m3/(W•h) 

能效比衰减率 ≤2.0 

3 环境保护指标 
噪声 

（声功率级） 

50 ≤CADR 标称值≤150：≤52dB(A) 

150＜CADR 标称值≤300：≤58dB(A) 

300＜CADR 标称值≤450：≤63dB(A) 

450＜CADR 标称值≤800：≤67dB(A) 

4 安全可靠性指标 

适用面积 标称值应等于计算值 

颗粒物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 

（加速老化状态） 

一次性使用过滤器更换周期：≥52 周 

可重复使用过滤器维护周期：≥26 周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和试验设备满足 GB 4706.1、GB 4706.45、GB 21551.3—2010、GB 4343.1—2009、GB 

4343.2—2009、GB/T 26572、GB/T 18801-2015、附录 A 、附录 B、附录 D 和 GB/T 4214.1—2000 相应

试验所需的要求。 

5.2  对标准中颗粒物洁净空气量的试验，按 GB/T 18801—2015 附录 B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3  对标准中颗粒物 PM2.5 洁净空气量的试验，按附录 A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4  对标准中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的试验，按附录 B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5  对标准中除菌率的试验，按 GB 21551.3—2010 中规定的模拟现场方法进行。 

5.6  对标准中待机功率、能效比的试验，按 GB/T 18801—2015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7  对标准中能效比衰减率的试验，按附录 D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8  对标准中噪声的试验，按 GB/T 4214.1—2000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9  对标准中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的试验，按附录 D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 计算方法 

6.1  对标准中颗粒物洁净空气量的计算，按 GB/T 18801—2015 附录 B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2  对标准中颗粒物 PM2.5 洁净空气量的计算，按附录 A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3  对标准中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的计算，按附录 B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4  对标准中除菌率的计算，按 GB 21551.3—2010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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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对标准中能效比的计算，按附录 D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6  对标准中能效比衰减率的计算，按附录 D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7  对标准中适用面积的计算，依据 ANSI/AHAM AC—1—2013 中规定的“标称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0.0865”进行，结果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整数。 

6.8  对标准中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的计算，按附录 D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7 评价方法 

符合 4.1 评价基本要求及 4.2 表 1 中评价指标要求的空气净化器，评价为高效能空气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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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PM2.5洁净空气量试验方法 

 

 

A.1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符合 GB/T 18801—2015 中 6.1 规定的要求和下述条件下进行： 

a） 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为（25±2）℃、相对湿度（50±10）%、无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其他

辐射作用的试验室内进行，且实验室内颗粒物和化学性气体污染物浓度应符合 GB/T 18883—

2002 的要求。 

b） 30m
3 试验舱内待测气态污染物背景浓度低于 GB/T 18883—2002 标准值的 20%。 

c） 试验电源为单相交流正弦波，试验电压为 220V、频率为 50HZ，电压和频率波动范围不得超过

  额定值的±1%。 

d） 待测空气净化器按照使用说明规定的额定状态下进行试验。 

A.2  试验设备和测试仪器 

 试验前应对试验设备、测试仪器和记录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试验设备和测试

仪器应定期计量校准，并符合下述要求。 

A.2.1  试验设备 

 试验用设备应符合下述要求： 

a） 30m
3 测试舱：按照 GB/T 18801—2015 中附录 A 的舱内尺寸、框架、壁（厚度为 5mm 以上平

板浮法玻璃）、地板、顶板、密封材料、搅拌风扇、循环风扇和气密性等规定要求；并应满足

测试舱密闭 2 小时后，气态污染物（例如：甲醛、甲苯等）浓度不超过 GB/T 18883—2002 规

定相应限值的 20%。 

b） 发生装置：按照 GB/T 18801—2015 附录 B 中图 B.1 所示原理要求，并能在（40～50）s 内完

成单支香烟的完全燃烧。置于 30m
3 测试舱外部使用。 

A.2.2  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包括温湿度计、计时仪表、功率测试仪、激光尘埃粒子计数器[测试粒径范围为（0.1～2.5）

μm，测量下限不高于 50 个/L]等，并应符合 GB/T 18801—2015 中 6.2 规定的要求。所有仪器应尽可能

配置连续记录设备。 

A.3  颗粒物源 

 试验用颗粒物源为香烟烟雾，发生后烟雾中 PM2.5 计数占比不小于 99%，30m
3 测试舱内 30min 自

然衰减率不大于 5%；测试粒径范围为（0.1～2.5）μ m，初始浓度应在（2.4～3.5）×10
7个/L 范围内。 

注：香烟可以选取红塔山牌。密封后在（4～7）℃冷藏储存，储存期不超过 6 个月，使用前需在实验室稳定 24 小 

时。 

A.4  试验方法 

A.4.1  基本要求 

试验应按以下程序连续进行，并在同 1 天内持续进行及完成。整个试验过程中做好记录工作，包括

试验日期、时间、环境温湿度条件、测试舱内 PM2.5浓度背景值和实测值等。 

A.4.2  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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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被测空气净化器包装，按说明书要求确认其整机状态、过滤器安装和各项功能正常后，将被测

空气净化器在满足 A.1 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运行至少 30min。 

A.4.3  试验步骤 

A.4.3.1  自然衰减试验 

 按照下述步骤，进行PM2.5洁净空气量的自然衰减试验： 

a） 打开搅拌风扇、背景浓度控制系统，并开启测试仪器，对测试舱内实验条件进行监测。当监测

数据满足 A.1 的规定时，关闭搅拌风扇和背景浓度控制系统继续监测 10min，确认数据没有反

弹，并记录环境温湿度、背景浓度等。 

b） 测试舱内 PM2.5的发生，按下述步骤进行： 

b.1） 打开搅拌风扇和循环风扇，点燃置于发生装置内的试验用标准香烟，并将发生的烟雾通

入测试舱，监测测试舱内 PM2.5 浓度变化。当达到要求的浓度范围后，将烟雾导出管从

测试舱内取出并封闭送样口。 

b.2） 保持搅拌风扇继续运行 2min，以均匀混合测试舱内 PM2.5 浓度。 

b.3） 关闭搅拌风扇 3min，以稳定测试舱内的 PM2.5浓度。在后续的整个试验过程中，搅拌风

扇不得再次开启运行，循环风扇保持运行。 

c） 测试关闭搅拌风扇 3min 后的 PM2.5浓度记作 C
’
0，对应的采样时间记作 t

’
0，应满足 A.3 的规定。 

d） 数据记录：在 t0时刻后每间隔 1min读取 1个数据，每个数据采样时间为1min，连续测试20min，

从初始浓度开始，取 10 个数值，记录为 t1～t10。 

e） 试验结束后，再次记录测试舱内温湿度，应满足 A.1 的规定。 

f） PM2.5的自然衰减 Kn-PM2.5 按 GB/T 18801—2015 附录 B 的规定进行计算。 

g） 试验的可靠程度应满足测试数据上下限在 95%的置信区间内的要求，按 A.6 的规定进行计算。 

A.4.3.2  总衰减试验 

 按照下述步骤，进行空气净化器对PM2.5洁净空气量的总衰减试验： 

a） 按照 GB/T 18801—2015 附录 B 中 B.4a）、B.4b）的规定做好实验前准备工作。 

b） 按 A.4.3.1 a）至 A.4.3.1 b）的规定进行试验。 

c） 测试关闭搅拌吊扇 3min 后的 PM2.5 浓度，对应的采样时间记作 T0。 

d） 从 T0时刻开始，在测试舱外开启被测空气净化器，调至额定状态，运行至少 1min 后，测试 PM2.5

浓度，对应的采样时间记作 T1，应满足 A.3 的规定。 

e） 数据记录：从初始浓度开始，在 T1 时刻后每间隔 1min 读取 1 个数据，每个数据采样时间为

1min，连续测试 20min，取 10 个数值，记录为 T2～T11。计算所用数据最少为 9 个连续的测试

数值，其中 PM2.5 浓度的最小值应不低于试验仪器测量下限的 2 倍。 

f） 关闭被测空气净化器，再次记录测试舱内温湿度，应满足 A.1 的规定。 

g） PM2.5的总衰减常数 Ke-PM2.5 按 GB/T 18801—2015 附录 B 的规定进行计算。 

h） 试验的可靠程度应满足测试数据上下限在 95%的置信区间内和相关系数 R
2≥0.98 的要求，按

A.6 的规定进行计算。 

i） 测试的标准偏差应不大于 10%或 15m
3
/h 的较大值。 

A.5  PM2.5洁净空气量（PM2.5 CADR）计算 

空气净化器的 PM2.5洁净空气量（PM2.5 CADR）按照式（A.1）进行计算，结果保留整数位： 

 5.25.22.5 60 PMnPMe KKVCADRPM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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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M2.5CADR ——洁净空气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V ——测试房间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Ke- 5.2PM  ——PM2.5 总衰减常数（min
-1）； 

Kn- 5.2PM  ——PM2.5 自然衰减常数（min
-1）； 

60 ——每小时的分钟数，单位为（min）。 

A.6  相关计算方法 

A.6.1  置信区间计算 

A.6.1.1  一元线性回归线的标准偏差计算 

按式（A.2）计算衰减曲线的标准偏差： 

 
  











 



n

i

itreg mtbC
n

S
i

1

2
ln

2

1
 ………………………（A.2） 

式中： 

Sreg——整体标准偏差的估计值； 

n  ——衰减曲线中的数据组数； 

lnCti——在 ti时间浓度的自然对数； 

ti ——数据点所在的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b ——衰减线截距（等同于估算的初始浓度）；  

m ——衰减线斜率，单位为每分钟分之一（min
-1）。 

A.6.1.2  预测值的计算 

测试时间内，对应浓度为 Ct1～Ctn，计算其相应的自然对数，形成数列 lnCti，数据点数量最少为 9

个连续点，最多 12 个。使用最小二乘法，对 ti和 lnCti 进行线形回归拟合，得到式（A.3）： 

bmtC iti
ln  ……………………………………（A.3） 

式中： 

lnCti ——任一时刻拟合计算浓度的对数值； 

m ——直线的斜率； 

b ——截距。 

A.6.1.3  t分布临界值的确定  

 对于给定的置信度 95%（α=0.05）和自由度（n-2），可以查询 t 分布表临界值确定。测试过程中，n

（数据采集数量）的取值为 9~12，可以相应的确定 t(α/2，n-2)的 t 值，见表 A.1： 

表 A.1 

自由度 tα/2值 备注 

n-2=7 2.365 最少数据点为 9 个 

n-2=8 2.306  

n-2=9 2.262  

n-2=10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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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数据采集数量，查表获得 tα/2值。 

A.6.1.4  95%置信度区间计算 

 按式（A.4）和（A.5）计算 95%置信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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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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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1)2(lnln   …………………（A.5） 

式中： 

lnCu ——95%置信区间内的上限值； 

lnCl ——95% 置信区间内的下限值； 

lnCti ——基于数值回归曲线计算的 ti时刻预测值； 

tα/2 ——临界值。 

A.6.1.5  判定 

基于上述计算，比较实测值与置信区间内的上下限值，满足式（A.6）的要求，测试数值可以被确

定为符合要求。 

utl CCC
i

lnlnln   ………………………………（A.6） 

A.6.2  相关系数计算 

相关系数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离散程度，说明线性回归相关关系的显著程度，R
2 应当大于

0.98。按式（A.7）计算： 

                                  
22

2

2

yx

xyR



 ……………………………………（A.7） 

    式中： 

R ——相关系数；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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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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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样本数量； 

x ——数列 x 的均值； 

y ——数列 y 的均值。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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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式（A.8）： 

yyxxLL

L
R xy

2

2    ……………………………………（A.8） 

ti ——时间（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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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试验方法 

 

 

B.1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符合 GB/T 18801—2015 中 6.1 规定的要求和下述条件下进行： 

b） 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为（25±2）℃、相对湿度（50±10）%、无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其他

辐射作用的试验室内进行，且实验室内颗粒物和化学性气体污染物浓度应符合 GB/T 18883—

2002 的要求。 

b） 30m
3 试验舱内待测气态污染物背景浓度低于 GB/T 18883—2002 标准值的 20%。 

c） 试验电源为单相交流正弦波，试验电压为 220V、频率为 50HZ，电压和频率波动范围不得超过

  额定值的±1%。 

d） 待测空气净化器按照使用说明规定的额定状态下进行试验。 

B.2  试验设备和测试仪器 

 试验前应对试验设备、测试仪器和记录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试验设备和测试

仪器应定期计量校准，并符合下述要求。 

B.2.1  试验设备 

 试验用设备应符合下述要求： 

a） 30m
3 测试舱：按照 GB/T 18801—2015 中附录 A 的舱内尺寸、框架、壁（厚度为 5mm 以上平

板浮法玻璃）、地板、顶板、密封材料、搅拌风扇、循环风扇和气密性等规定要求；并应满足

测试舱密闭 2 小时后，气态污染物（例如：甲醛、甲苯等）浓度不超过 GB/T 18883—2002 规

定相应限值的 20%。 

c） 发生装置：见 B.3.2.1。 

B.2.2  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包括温湿度计、计时仪、功率测试仪、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在线气态污染物浓度测

试仪等，其中气相色谱仪应满足配备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在线气态污染物浓度测试仪应满足分辨率不

低于 0.01mg/m
3 外，其他仪器应符合 GB/T 18801—2015 中 6.2 规定的要求。所有仪器应尽可能配置连

续记录设备。 

B.3  特征气态污染物的选定和发生 

B.3.1  特征气态污染物的选定 

以室内环境中常见的气态污染物为特征污染物，见表 B.1： 

表 B.1  特征气态污染物 

气态污染物分类 特征污染物 GB/T 18883—2002 标准值 检验方法 

装修气体污染物 
甲醛 HCHO 0.10 mg/m3 

参考 GB/T 

18883—2002 附录 A

或在线分析仪法 

甲苯 C7H8 0.20 mg/m3 

环境大气污染物 
二氧化硫 SO2 0.50 mg/m3 

二氧化氮 NO2 0.24 mg/m3 

恶臭气体 氨 NH3 0.20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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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气态污染物参考相关标准。 

B.3.2  气态污染物发生 

B.3.2.1  发生方式 

 气态污染物发生方式建议以下述方式进行： 

a） 特征气态污染物为甲醛时，可选用由多聚甲醛（纯度不低于 96%，优级纯）高温裂解发生。 

b） 特征气态污染物有标准气体时（如氨、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可选用合适浓度的标准气体

直接发生。 

c） 特征气态污染物质常温常压下有高纯溶液时（如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

可选用分析纯以上级别试剂通过以下气态污染物发生装置进行发生，具体见结构图 B.1。 

 

图 B.1  气体污染物发生器（以高纯溶液发生）结构示意图 

B.3.2.2  发生初始浓度规定 

试验时，发生入测试舱内的气态污染物初始浓度应控制在 GB/T 18883—2002 规定的相应浓度限值

的（10±1）倍范围内。 

B.4  试验方法 

B.4.1  基本要求 

试验应按以下程序连续进行，并在同 1 天内持续进行及完成。整个试验过程中做好记录工作，包括

试验日期、时间、环境温湿度条件、测试舱内气态浓度背景值和实测值等。 

B.4.2  试运行 

打开被测空气净化器包装，按说明书要求确认其整机状态、过滤器安装和各项功能正常后，将被测

空气净化器在满足 B.1 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运行至少 60min。 

B.4.3  试验步骤 

B.4.3.1  气态污染物的自然衰减试验 

 按照下述步骤，进行气态污染物的自然衰减试验： 

a） 打开搅拌风扇、背景浓度控制系统，并开启测试仪器，对测试舱内实验条件进行监测。当监测

数据满足 B.1 的规定时，关闭搅拌风扇和背景浓度控制系统继续监测 10min，确认数据没有反

弹。 

b） 测试舱内气态污染物的发生，按下述步骤进行： 

b.1） 打开搅拌风扇和循环风扇，并发生气态污染物，监测测试舱内气态污染物浓度变化。当

达到要求的浓度范围后，停止发生，将发生器导入管从测试舱内取出，并封闭送样口。 

b.2） 保持搅拌风扇继续运行 5min，以均匀混合测试舱内气态污染物浓度。 

b.3） 关闭搅拌风扇 10min，以稳定测试舱内的气态污染物浓度。在后续的整个试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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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风扇不得再次开启，循环风扇保持运行。 

c） 测试关闭搅拌风扇 10min 后的气态污染物浓度计作 C
’
0，对应的采样时间记作 t

’
0，应满足 B.3.2.2

规定的要求。 

d） 待测试舱内的初始样采集完成后，开始试验。试验过程中，每 5min 采集 1 次，分别记作 t5、

t10、t15……tn、tn+5、tn+10、tn+15、tn+20，实测所得的相应气态污染物浓度分别记作 C
’
5、C

’
10、C

’
15……C

’
n、

C
’
n+5、C

’
n+10、C

’
n+15、C

’
n+20。tn为按照 B.5.1 中式（B.1）计算得出的等效测试时间 T 时刻最接

近的一个外延时间点，C
’
n为 tn的气态污染物浓度，总采样时间 tn+20 最长不超过 180min。 

注：180min 的自然衰减率若大于 20%，应重新测试。 

e） 试验结束后，再次记录测试舱内温湿度，应满足 B.1 的规定。 

f） 气态污染物自然衰减率（Qn）按照 B.5.2.2 中式（B.3）计算得出。 

B.4.3.2  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试验 

 按照下述步骤，进行空气净化器对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试验： 

a） 按照 GB/T 18801—2015 附录 B 中 B.4a）、B.4b）的规定做好实验前准备工作。 

b） 按 B.4.3.1 a）至 B.4.3.1 c）的规定进行试验。 

c） 待测试舱内的初始样采集完成后，开启待测空气净化器，开始试验。试验过程中，每 5min 采

集 1 次，分别记作 t5、t10、t15……tn、tn+5、tn+10、tn+15、tn+20，实测所得的相应气态污染物浓度

分别记作 C5、C10、C15……Cn、Cn+5、Cn+10、Cn+15、Cn+20。tn为按照 B.5.1 中式（B.1）计算得

出的等效测试时间 T 时刻最接近的一个外延时间点，Cn为 tn的气态污染物浓度，总采样时间

tn+20 最长不超过 180min。 

d） 关闭空气净化器，记录实验室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应满足 B.1 的规定。 

e）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Q）按照式 B.5.3 中（B.4）计算得出。 

B.5  计算 

B.5.1  等效测试时间计算 

等效测试时间按照式（B.1）进行计算，结果保留整数位： 

60
5.12


A
T  ………………………………………（B.1） 

 式中： 

 T ——30m
3 测试舱内的等效测试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12.5 ——引用参数，单位为立方米（m
2），参见附录 C； 

 A ——空气净化器标称的适用面积（标称颗粒物洁净空气量×0.0865），单位为平方米（m
2）； 

 60 ——每小时的分钟数，单位为分钟（min）。 

B.5.2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计算 

B.5.2.1  等效测试时间时气态污染物浓度计算 

a） 将自然衰减和总衰减测试中的试验数据分别进行一元三次方程拟合，得到方程（B.2）： 

dctbtatCt  23
 ………………………………（B.2） 

式中： 

Ct ——实际测试时间下对应的气态污染物拟合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t ——采样时间点，t=5、10、15……n、n+5、n+10、n+15、n+20，单位为分钟（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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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拟合系数。 

b） 将等效测试时间 T 代入自然衰减和总衰减的拟合方程，分别计算出 T 时刻的自然衰减、总衰

减下的浓度值，记作 CTn和 CTe，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结果保留 2 位小数。 

B.5.2.2  自然衰减率计算 

自然衰减率按照式（B.3）进行计算，结果保留整数位： 

%100
'
0

'
0 



C

CC
Q Tn

n  …………………………………（B.3） 

 式中： 

Qn ——T 时刻的自然衰减率，单位为百分比（%）； 

C’
0——由拟合方程计算得出的自然衰减测试的初始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CTn ——由拟合方程计算得出的自然衰减测试时的 T 时刻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B.5.3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计算 

空气净化器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按照式（B.4）进行计算，结果保留整数位： 

%100
）1（

）1（

0

0 





n

Ten

QC

CQC
Q  ……………………………（B.4） 

 式中： 

Q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单位为百分比（%）； 

 C0 ——由拟合方程计算得出的总衰减测试的初始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CTe ——由拟合方程计算得出的总衰减测试时的 T 时刻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B.6  偏差要求 

 相同测试时间的拟合方程计算浓度值与实测浓度值的偏差，应不大于 10%或 3 倍最低检出限的较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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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等效测试时间推导 

 

 

 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测试方法中，等效测试时间作为影响测试结果的核心参数尤显重要，本附录是

对等效测试时间的推导过程的说明。 

C.1  在理想状态下（不考虑浓度扩散均匀性和实际空气交换比率等因素），空气净化器对气态污染物的

净化效率由其使用空间中的空气循环次数决定。若规定实际运行时间为 1h，得到方程（C.1）： 

AV

Q
n




1
 …………………………………………（C.1） 

式中： 

n ——空气循环次数，单位为次； 

1 ——1 小时，单位为小时（h）； 

Q ——空气净化器的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VA ——空气净化器的使用空间，单位为立方米（m
3）。 

C.2  当空气净化器实际使用环境中的气态污染物初始浓度与测试时测试舱内初始浓度相同时，得到空

气净化器在测试舱内循环 n 次后的气态污染物净化效率，即可用来表示空气净化器在适用面积下对环境

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率，得到方程（C.2）： 

t

t
V

Qt
n


  ………………………………………（C.2） 

式中： 

nt ——测试舱内空气循环次数，单位为次； 

 t ——等效测试时间，单位为小时（h）； 

Q ——空气净化器的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Vt ——测试舱的内部空间，单位为立方米（m
3）。 

C.3  当 tnn  时，即实际使用空间的空气循环次数与测试舱内的空气循环次数相同时，得到方程（C.3）： 

tA V

Qt

V

Q 


1
 ………………………………………（C.3） 

 

C.4  由于房间体积 HAV  ，其中，实际使用房间的室内面积为A，高度H取2.4m（GB 50096—2011）；

测试舱面积 A 为 12m
2，高度 H 为 2.5m。代入方程 C.3，得到方程（C.4）： 

AAV

V
t

A

t 5.12

4.2

5.212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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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能效比衰减率和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试验方法 

 

 

D.1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符合 GB/T 18801—2015 中 6.1 规定的要求和下述条件下进行： 

a） 试验应在环境温度为（25±2）℃、相对湿度（50±10）%、PM10 浓度不高于 0.15mg/m
3、无

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无其他辐射作用的试验室内进行。 

b） 30m
3 测试舱内 0.3μm以上颗粒物粒子数背景浓度应不高于 10000 个/L，3m

3 测试舱 PM10背景

浓度应不高于 0.10 mg/m
3。 

c） 试验电源为单相交流正弦波，试验电压为 220V、频率为 50HZ，电压和频率波动范围不得超过

  额定值的±1%。 

d） 待测空气净化器按照使用说明规定的额定状态下进行试验。 

D.2  试验设备和测试仪器 

 试验前应对试验设备、测试仪器和记录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试验设备和测试

仪器应定期计量校准，并符合下述要求。 

D.2.1  试验设备 

 试验用设备应符合下述要求： 

a） 30m
3 测试舱：按照 GB/T 18801—2015 中附录 A 的舱内尺寸、框架、壁（厚度为 5mm 以上平

板浮法玻璃）、地板、顶板、密封材料、搅拌风扇、循环风扇和气密性等规定要求；测试舱密

闭 2 小时后，内部气态污染物（例如：甲醛、甲苯等）浓度不超过 GB/T 18883—2002 规定相

应限值的 20%。用于颗粒物洁净空气量试验。 

b） 3m
3 测试舱：按照 GB/T 18801—2015 中附录 A 的舱内尺寸、框架、壁（厚度为 5mm 以上平

板浮法玻璃）、地板、顶板、密封材料、搅拌风扇和气密性等规定要求；测试舱密闭 2 小时后，

内部气态污染物（例如：甲醛、甲苯等）浓度不超过 GB/T 18883—2002 规定相应限值的 20%。

用于颗粒物加载试验。 

c） 香烟烟雾发生装置：按照 GB/T 18801—2015 附录 B 中图 B.1 所示原理要求，并能在（40～50）

s 内完成单支香烟的完全燃烧。置于 30m
3 测试舱外部使用。 

d） 人工尘发生装置：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完全发生人工尘，参见附录 E。置于 3m
3 测试舱内

部使用。 

D.2.2  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包括温湿度计、计时仪表、功率测试仪、激光尘埃粒子计数器和颗粒物质量浓度测试仪等，

并应符合 GB/T 18801—2015 中 6.2 规定的要求。所有仪器应尽可能配置连续记录设备。 

D.3  颗粒物源 

 试验用颗粒物源应符合下述要求： 

a） 香烟烟雾：发生后，烟雾中 2.5μm以下粒子计数占比不小于 99%，30m
3 测试舱内 30min 自然

衰减率不大于 5%。 

注：香烟可以选取红塔山牌。密封后在（4～7）℃冷藏储存，储存期不超过 6 个月，使用前需在实验室稳定 2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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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b） 人工尘：人工尘成分构成模拟大气霾，发生后，2.5μm以下粒子计数占比不小于 95%、计量占

比为（60～80）%，3m
3 测试舱内 15min 自然衰减率不大于 5%。 

注：人工尘主要成分包括碱金属盐颗粒、硅酸盐颗粒、金属氧化物颗粒、有机碳颗粒等。密封后在一般实验室条件

  避光储存，储存期不超过 6 个月。 

D.4  颗粒物加载方式的确定 

D.4.1  基本要求 

 颗粒物加载试验应符合下述基本要求： 

a） 在 3m
3 测试舱内，使用人工尘发生装置发生人工尘，对被测空气净化器进行加载试验。确保单

次的基准发生量为（220±20）mg，以重量法测得。 

b） 发生装置的颗粒物发生口在测试舱内的位置应至少离开舱壁 20cm，并尽可能远离放置于测试

舱中心位置的被测空气净化器的进风口。 

c） 在整个加载过程中，观察人工尘发生状况，确保发生充分。 

D.4.2  颗粒物单次加载量的确定 

a） 空气净化器颗粒物单次加载量基础推算见式（D.1），结果保留整数位： 

1000)()()7(  RPkCHAtQ pvaP  ……………（D.1） 

式中： 

        Qp ——空气净化器颗粒物单次加载量，单位为毫克（mg）； 

        7×t ——空气净化器每周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A ——空气净化器的适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H ——室内高度，单位为米（m）； 

        Ca ——室外PM2.5浓度设定值，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
3）； 

        kv ——建筑物换气次数，单位为每小时（h
-1）； 

        Pp ——建筑对颗粒物的穿透系数，无量纲； 

R ——空气净化器在适用面积下的颗粒物浓度降低比率，单位为百分比（%）； 

  1000 ——单位转换系数。 

 b） 参数选取见表D.1： 

表D.1 颗粒物单次加载量计算参数选取表 

参 数 选取方式 引用依据 

t 12 h（设定的空气净化器1天运行时间） GB/T 18801—2015 

A 
以“实测颗粒物洁净空气量（CADR）

×0.0865”计算得到 
ANSI/AHAM A C—1—2013 

H 2.4m GB/T 18801—2015 

Ca 200μg/m3 
HJ 633—2012（PM2.5为首要污染物时空

气质量重度污染状态下PM2.5平均浓度） 

kv 1.0h
-1

 ANSI/AHAM A C—1—2013 

Pp 0.8 GB/T 18801—2015 

R 80% ANSI/AHAM AC—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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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  实际加载量与对应间隔时间的确定 

被测空气净化器按初始颗粒物洁净空气量所在区间对应的单次加载量、基准发生次数、基准发生间

隔时间与建议单次加载总时间的关系见表D.2。 

表D.2 被测空气净化器对应的加载量、基准发生次数和时间对照表 

初始颗粒物洁净空气

量（CADR）区间 

（m3/h） 

单次加载量 

（mg） 

基准发生次数 

（次） 

基准发生间隔时间 

（s） 

建议单次加载总时间 

（min） 

50≤CADR≤100 220 1 / 11 

100＜CADR≤200 440 2 120 9 

200＜CADR≤300 660 3 100 9 

300＜CADR≤400 880 4 80 9 

400＜CADR≤500 1100 5 60 8 

500＜CADR≤600 1320 6 50 8 

600＜CADR≤700 1540 7 40 8 

700＜CADR≤800 1760 8 30 8 

注：由于加载过程中空气净化器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持续衰减，所以仅对单次加载总时间作出了建议，

具体时间应以3m3测试舱内PM10浓度低于0.15mg/m3的时间为准，且达到后立即停机。 

D.5  试验方法 

D.5.1  基本要求 

空气净化器的能效比衰减速率试验应按以下程序连续进行，并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整个试验

过程中做好记录工作，包括试验日期、时间、环境温湿度条件、测试舱内颗粒物浓度背景值和实测值等。 

D.5.2  试运行 

打开被测空气净化器包装，按说明书要求确认其整机状态、过滤器安装和各项功能正常后，将被测

空气净化器在满足 D.1 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运行至少 30min。 

D.5.3  试验步骤 

D.5.3.1  按照 GB/T 18801—2015 附录 B 中 B.4a）、B.4b）的规定做好实验前准备工作，并在 30m
3 测

试舱内以香烟烟雾为尘源，测试得到空气净化器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初始值，记作 CADR0；按照 GB/T 

18801—2015 的规定，测试得到空气净化器的净化输入功率初始值，记作 P0；按照 D.6.1 中式（D.2）

计算空气净化器的能效比初始值，记作 EER0。 

D.5.3.2  开启3m
3测试舱内温湿度装置和高效空气过滤装置，关闭舱门，当测试舱内温湿度和颗粒物

背景浓度满足D.1规定的要求后，关闭所有装置。 

D.5.3.3  打开 3m
3 测试舱门，将被测空气净化器放置于测试舱中心位置地板上，并按照 D.4.1 的规定，

将人工尘发生装置放置于测试舱内地板上。开启空气净化器调至额定状态，关闭测试舱门，打开搅拌风

扇，整个加载过程中被测空气净化器和搅拌风扇保持连续开启。 

D.5.3.4  启动人工尘发生装置，按照 D.4.2 和 D.4.3 规定的加载方式发生人工尘进行加载试验。 

D.5.3.5  连续加载一定次数后，取出被测空气净化器，按照 D.5.3.1 规定的方法，测试得到空气净化器

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和净化输入功率，并分别记作 CADRn和 Pn，同时计算得到能效比，记作 EERn。 

D.5.3.6  重复 D.5.3.2 至 D.5.3.5 步骤，直至被测空气净化器的实测 CADRn小于 CADR0 的 75%时，试

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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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满足后续数据拟合计算条件，确保 n≥6，且相邻的 2 次颗粒物洁净空气量间绝对差值尽可能相等。建议实 

际加载次数不少于 5 次后，进行一次颗粒物洁净空气量测试。 

D.6  计算 

D.6.1  能效比计算 

空气净化器的能效比按照式（D.2）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P

CADR
EER   ………………………………………（D.2） 

式中： 

EER ——能效比，单位为立方米每瓦特小时[m
3
/(W·h)]； 

CADR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实测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P ——净化输入功率实测值，单位为瓦特（W），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D.6.2  能效衰减率计算 

D.6.2.1  加速老化理论加载次数计算 

空气净化器加速老化理论加载次数按照式（D.3）进行计算，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0

0
n CADR

CADR
PP MAX

r
  …………………………………（D.3） 

式中： 

Pr ——加速老化理论加载次数，单位为次； 

Pn ——加速老化实际加载次数，单位为次； 

CADR0-MAX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初始值的区间上限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CADR0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的初始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D.6.2.2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CADR）下降到初始值 75%时理论加载次数（Pr）拟合计算 

将被测空气净化器包括 75%初始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之前所有实测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占初始值的百

分比的数据列，和按照 D.6.2.1 中式（D.3）计算得到的加速老化理论加载次数的数据列，以一元二次方

程拟合，计算得到被测空气净化器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下降到初始值 75%时的理论加载次数，结果保留

整数位。 

D.6.2.3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CADR）下降到初始值 75%时净化输入功率（P）拟合计算 

试验过程中，净化输入功率变化率大于 3%时，将被测空气净化器包括 75%初始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之前所有实测颗粒物洁净空气量占初始值的百分比的数据列，和对应净化输入功率的数据列，以一元二

次方程拟合，计算得到被测空气净化器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下降到初始值 75%时的净化输入功率，结果

保留一位小数；当被测空气净化器净化输入功率变化率不大于 3%时，不需进行拟合计算，以初始值作

为计算能效比的净化输入功率。 

D.6.2.4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CADR）下降到初始值 75%时能效比（EER）计算 

按照 D.6.1 中式（D.2）计算被测空气净化器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下降到初始值 75%时的能效比，并

计算包括此点之前所有实测能效比占初始值的百分比。 

D.6.2.5  拟合方程斜率计算 

将被测空气净化器按照 D.6.2.4 的规定计算得到的能效比占初始值的百分比的数据列，和加速老化

理论加载次数的数据列，以线性方程（D.4）拟合，计算得到斜率，结果保留四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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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xy   …………………………………………（D.4） 

    式中： 

y ——能效比占初始值的百分比，单位为百分比（%）； 

x ——理论加载次数，单位为次； 

a ——斜率，保留四位有效数字； 

b ——截距。 

D.6.2.6  能效衰减率计算 

空气净化器能效比衰减率按照式（D.5）进行计算，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aEEDR  1000  …………………………………（D.5） 

式中： 

EEDR ——能效比衰减率，无量纲； 

1000 ——倍率系数； 

a ——线性拟合方程的斜率。 

D.6.3  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加速老化状态）计算 

按照 D.6.2.1 式（D.3）计算被测空气净化器的颗粒物洁净空气量下降到初始值 75%时的理论加载次

数，按照式（D.6）进行计算加速老化状态下空气净化器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结果保留整数位： 

)(weekPT r ……………………………………（D.6） 

式中： 

T ——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单位为周； 

Pr——理论加载次数，单位为次； 

Week ——加速老化测试状态下的过滤器更换维护周期，单位为周。 

D.7  偏差要求 

 相同测试时间的拟合方程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偏差应不大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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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人工尘的发生与基准发生量的测定 

 

 

E.1  人工尘 

E.1.1  基本要求 

人工尘的成分及粒径分布模拟我国重污染强度时的大气霾，主要成分包括碱金属盐颗粒、硅酸盐颗

粒、金属氧化物颗粒、有机碳颗粒等。发生后的人工尘具备以下特性： 

a） 无毒、无味、无刺激； 

b） 质量浓度谱分布、计数粒径分布与大气霾相近； 

c） 与使用环境中过滤器对颗粒物的失效机制相近； 

d） 安全、可靠。 

E.1.2  主要成分和比例 

 人工尘中主要成分和比例见表 E.1。 

表E.1 人工尘的主要成分和比例表 

成分 化学式 粒径（nm） 比例（计重） 说明 

氯化钾 KCl 100～500 30% 水溶性盐 

氯化钠 NaCl 100～300 3% 水溶性盐 

硅酸镁 Mg3[Si4O10](OH)2 600～1200 20%  

二氧化硅 SiO2 100 2%  

三氧化二铝 AL2O3 400～800 30%  

有机碳 OC 100～1000 15%  

E.1.3  颗粒物粒径分布 

     人工尘中颗粒物的粒径分布与浓度为 200ug/m
3 时大气霾的颗粒物质量浓度谱分布相近，粒径峰值

约为 0.8μm，见图 E.1。 

 

图E.1 颗粒物质量浓度谱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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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人工尘的发生 

E.2.1  发生管 

将人工尘颗粒物粉体、抛射剂均匀混合后装填入一端封闭的金属管内，金属管另一端采用可激光引

发的封闭材料密封，制成发生管。发生管引发燃烧后，产生的高温等离子体气流将颗粒物分散、消除静

电、抛射到测试空间环境中，抛射时间应不超过 5 秒。发生管在一般实验室条件下避光储存，储存期不

超过 6 个月。 

E.2.2  发生装置 

人工尘发生装置满足以下要求，原理示意见图 E.2： 

a） 采用激光连续引燃方式工作，激光功率不超过 3W，柱状光束整形，保证人工尘源能够在一定

  时间内连续、完全发生。 

b） 发生装置能在 5s 内完成单支人工尘发生管的完全发生，并能控制两支发生管之间最小发生间

  隔时间不超过 10s。 

 

图 E.2 人工合成颗粒物发生装置原理示意图 

E.3  人工尘基准发生量的测定 

E.3.1  基准发生量的测定 

按照下述步骤，对单支发生管人工尘基准发生量进行测定： 

a） 将发生装置置于 30m
3 测试舱的中心位置，距离地面高度 700mm，启动搅拌风扇并运转平稳后，

  引发一支人工尘发生管，再保持搅拌风扇运行 1min 后，将其关闭。 

b） 关闭搅拌风扇 1min 后，使用β 射线法大气颗粒物浓度自动检测仪，每分钟检测一次测试舱内

  PM10 颗粒物质量浓度，连续检测 15 组，以其平均值计算 30m
3 测试舱内颗粒物总质量，等效 

  为单支发生管基准颗粒物发生量。单支发生管基准发生量应为（220±20）mg。 

E.3.2  衰减率的测定 

按照下述步骤，对人工尘的衰减率进行测定： 

a） 将发生装置置于 3m
3 测试舱的中心位置，启动搅拌风扇并运转平稳后，引发一支人工尘发生管，

  再保持搅拌风扇运行 1min 后，将其关闭。 

b） 关闭搅拌风扇 1min 后，使用激光颗粒物浓度测试仪，每分钟检测一次测试舱内 PM10颗粒物 

 质量浓度，连续监测 15min，总衰减应不大于 5%。 

 

 

 


